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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速流動寬頻中國高速流動寬頻中國高速流動寬頻中國高速流動寬頻」」」」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1. 以下為本附加協議(為構成服務協議一部份)之「中國高速流動寬頻」（「本服務」）服務之條款及條件: 

- 「本服務」只限於使用中國大陸的數據服務；如需其他的服務，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112 2333查詢； 

- 「本服務」由潤迅通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中國大陸合作夥伴提供，客戶需遵從中國大陸的適用法律和規例；

本公司對中國大陸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或質素概不負責； 

-  於合約期內，「本服務」並不預設國際漫遊服務；亦不包括香港流動寬頻服務。如客戶需要於中國以外地方仍能繼

續享用「本服務」，彼需向本公司 另行申請/或登記漫遊服務。 

2. 本公司 提供USB Modem/Pocket Wifi 保養期為一年 (由本合約簽署日起)。如出現下列任何一種情況，本公司恕不會受理； 

-  因客戶誤用、疏忽或蓄意破壞而引致USB Modem/Pocket Wifi 損毀/損耗；USB Modem/Pocket Wifi 有任何刮花痕跡；

遺失USB Modem/Pocket Wifi。 

3. 如於保養期內，客戶USB Modem/Pocket Wifi經確認非因以上任何情況而須要作出維修/修補，本公司會另提供USB 

Modem/Pocket Wifi給客戶暫用直至客戶原用的USB Modem/Pocket Wifi維修妥當及正常操作；客戶亦須退還暫借的USB 

Modem/Pocket Wifi，並須確保暫借的USB Modem/Pocket Wifi亳無人為的損毀/損耗，否則客戶須繳付指定損害賠償，即USB 

Modem/Pocket Wifi HK$880/HK$1,388 (每只)。 

於保養期內，客戶如遺失USB Modem/Pocket Wifi，客戶可向本公司以淨購USB Modem/Pocket Wifi優惠價購買： 

HK$880/HK$1,388 (每只)。 

4. 如客戶自備/自購 USB Modem/Pocket Wifi (非向本公司 購買/或由本公司 提供)，本公司不會提供其USB Modem/Pocket 

Wifi 保養服務及/或確保其產品質素；及/或實際連線速度，因實際連線速度會受不同因素影響而出現差異。 

5. 中國數據額外用量會以每1MB為計算單位，不足1MB 亦作1MB 計算。「中國高速流動寬頻」服務每月費用上限為

HK$1,888/號碼 (費用並不包括漫遊服務及/或短訊發放及/或國際短訊發放費用及/或其他增值服務)。客戶於每月累計使用

國內數據用量達至15GB，在無任何補償或事先通知情況下，該月內之國內數據服務會被即時暫停，直至下月開始重新

計算。 

6. 於合約期內(由本合約簽署日起)，為確保本公司能為「本服務」用戶提供高質素的服務，「本服務」受下列公平使用政

策約束。 

如出現下列任何情況，客戶不應使用「本服務」： 

-  用於點對點檔案儲存；任何自動機器對機器應用上；對本公司提供、完成或維持網絡或其他服務水平及質素的能力

有不良影響的任何行動；或有意不正當或/及不合法使用「本服務」而對本公司造成損失或損害，例如利用「本服務」

作商業用途或轉售「本服務」。本公司將有權利限制客戶的使用量、數據傳輸或立即暫停/ 終止「本服務」，而無須作

事先通知。在合理情況下，如客戶使用量過度，本公司有權要求客戶減輕用量。如客戶未能改善，本公司將有權向客戶

收取額外費用，或暫停/終止「本服務」。客戶遵從中國大陸合作夥伴的服務規例 (請瀏覽其網站查閱)，為體現資源公

平使用原則，當月數據流量達到15GB，在無任何補償或事先通知情況下，該月內之國內數據服務會被即時暫停，直至

下月開始重新計算。 

7. 根據公平使用政策，客戶須按以上服務計劃之條款使用服務，否則本公司保留不作另行通知下作出相應的措施之權利。

如與本文之條款及條件有任何歧異，有關條款及條件則須以本公司網上不時登載之公平使用政策為準。 

8. 如 (a) 客戶於合約期內申請終止服務；(b) 本公司終止服務；或 (c) 客戶申請轉用非合約之服務計劃，客戶須立即繳付

行政費用，即合約期限剩餘月份乘服務計劃的月費，不足一個月亦以一個整月計算。 

9. 如客戶於合約期內申請終止服務；或本公司終止服務，而須重新接駁服務，合約期將會重新計算。 

10. 如合約期內客戶要求更改其他服務計劃，本公司只接受更改高於合約期時選用的月費計劃。 

11. 任何優惠不得自由轉讓、退回現金及/ 或不可兌換其他服務及/ 或產品。 

12. 以上優惠不可與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客戶如轉用其他增值服務計劃，以上優惠將立即終止。 

13. 以上服務會以每月作為收費單位，即使用量不足一個月亦以一個整月計算，而該月未使用之總免費用量不能累積至下一

個月。另外，該月已預繳的增值服務月費亦不會按比例退回。 

14. 如「本服務」暫停或被終止，客戶所簽定的月費計劃內之所有優惠或回贈費用亦相應取消，客戶將不能獲得任何補償。 

15. 如於優惠期結束前，客戶仍未有提出取消或更改該增值服務，則需於優惠期後按以上月費計劃公佈之價格及內容缴付基

本月費。 

16. 由於本公司之國際漫遊服務由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如國際漫遊服務供應商調高國際漫遊服務收費，本公司有權更改或

調整國際漫遊服務的收費或優惠。 

17. 本附加協議為服務協議之不可分割部分，並根據服務協議具相同效力，而服務計劃之有關特定內容則須以本附加協議為

準。 

18. 如本附加協議與本公司網頁www.cmmobile.com內容有任何歧異，則有關資料須以本公司網頁內容為準。 

19. 除本附加協議所載之變動外，服務協議將保持全面效力及有效，並須按以新增成取待形成(視乎情況)於本附加協議所增

設之條款閱讀及解釋並施行。 

20.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附加協議所採用之詞彙與服務協議所界定者見相同涵義。 

21. 本附加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受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律所管轄並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法律解釋。 

 


